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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稅捐給付請求之內容 

稅捐債務給付請求為金錢給付關係，以國家（包括中央、地

方）作為稅捐債權人，對於納稅義務人（稅捐債務人）的給付請

求權。其內容包括： 

（一）主給付 

稅捐給付請求與民法上債權債務關係相同，有主給付請

求、附帶給付請求，而稅捐給付本身為主給付請求。 

（二）附帶給付 

依是否具有懲罰性質為標準，可進一步區分為： 

1.不具懲罰性質之附帶給付 

（1）利息 

因延遲繳納稅捐主給付義務，從稅捐本身的金錢給付性質

而衍生出中立性的附帶給付請求，如利息給付請求。 

（2）滯納金 

滯納金同為遲延給付的利息請求，但計算上與一般利息給

付請求不同。依法課稅原則前提下，滯納金給付請求為利息給

付請求的特別規定，在特定期間內以特殊方法計算。稅捐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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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0條修正後，逾期繳納稅捐加徵滯納金以 3天 1%，最長

30天，最高 10%。第 31天開始則以一般法定利率計算利息。 

「利息」與「滯納金」二者均不具有懲罰性質，而是稅捐

作為金錢給付義務，在應納未納時的遲延給付利息。 

（3）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46號解釋 

本號解釋將滯納金定性為二種性質的混合：一為督促人民

於法定期限內履行繳納稅捐義務之手段；二為填補國家財政稅

收因逾期所受之損害。 

學理上則有認為，滯納金本質是遲延利息給付，並不具有

「怠金」的意義跟性質在內，因為金錢給付，並非不可替代的

履行義務。至於遲延給付利息的計算上不得過重，仍應符合比

例原則。釋字第 746號解釋，雖促成民國 110年 12月 17日的

修法，但新修正的計算方式是否即符合比例原則？尚待討論。 

2.具懲罰性質之附帶給付 

（1）滯報金、怠報金 

所謂滯報為遲滯申報，即未於申報的時間點內申報，但在

稅捐稽徵機關作成核課處分之前完成申報。怠報則為怠於申

報，在稅捐稽徵機關發動後才申報。 

滯報金、怠報金之性質，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56號解

釋，為行為義務違反之制裁，屬於行為罰。 

（2）各項稅捐裁罰 

除申報外，稅捐法規範在課稅構成要件事實該當前，在各

個階段有相關協力義務的要求，例如：辦理營業登記、記帳、

開立及保存憑證等，部分行為義務違反亦有相關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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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捐主請付請求 

（一）構成要件要素 

1.稅捐主體 

稅捐主體為稅捐權利義務之歸屬主體，包含：稅捐債權

人、稅捐債務人。就稅捐債權人部分，稅法並無明文，而是規

定於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8條第 1項、第 12條第 1項。稅捐債

務人部分，我國現行法並無使用「稅捐債務人」一詞的明文規

定，而是以「納稅義務人」來加以規範。 

學理上有認為稅捐債務人是稅捐債務法之實體法概念；納

稅義務人為稽徵程序法中行為義務概念。現行制定法未清楚將

實體法跟程序法分離，一概以「納稅義務人」規定並不妥適。

原則上自己稅捐由自己繳納，稅捐債務人同時為納稅義務人。

但例外情形，例如自己稅捐是由第三人代為申報、繳納時，清

楚辨別究竟何人為「稅捐債務人」就有區別的重要性。 

2.稅捐客體 

稅捐客體為稅捐負擔能力的指標，透過法律明文規定，成

為課稅的對象。所得稅法中的所得、遺產及贈與稅法中的遺

產、贈與行為。財產稅，如：房屋、土地、機動車輛。交易稅

則是交易行為，如：證券交易行為、期貨交易行為、不動產的

契據等。以及消費轉銷售，營業稅是以貨物及勞務之銷售行為

作為稅捐客體。 

稅捐債權人 v.s 稅捐債務人 
 
國家            納稅者 
 中央（國家）     納稅義務人（本人） 
          v.s. 
地方             扣繳義務人 
                 代繳義務人 
                 代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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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稅基 

稅基為稅捐客體的數量化，計算其數額。稅捐客體為所

得，稅基為「所得額」。稅捐客體為財產，稅基為「財產價

額」。交易為「交易額」、消費為「消費額」。稅捐客體為抽象

法律概念，稅基則是數量化的計算基礎。 

4.稅率 

稅率即徵收的比例。數量化的數額，如所得額、財產額、

交易額、消費額，乘以一定比例，稅基乘以稅率後得到稅額。 

（二）法律效果 

1.稅額 

稅基乘以稅率後得到「稅額」。稅額的概念，部分制定法

進一步稱為「結算稅額」；多數制定法為「應納稅額」。 

綜合所得稅採用結算稅額的概念，計算的稅額中，可以進

行稅額扣抵，因此為結算稅額。 

2.繳納期限 

即繳納稅款之期限，似於債務履行期間之概念。 

3.繳納方式 

原則稅捐債務屆期一次繳納，惟現行規定容許納稅義務人

申請分期繳納，在符合構成要件時，准予分期繳納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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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稅捐規避理論 

稅捐規避行為是行為人規避應納的稅捐給付義務，而稅捐

規避行為與原先稅款給付請求權構成要件之間的關係，學理上

有以下兩種看法： 

（一）內在理論 

就稅捐規範之稅捐主體、客體、歸屬、稅基解釋上，以目

的性擴張、目的性限縮的法律解釋方法，若為課稅構成要件為

目的性擴張；課稅減免構成要件，則為目的性限縮。 

（二）外在理論 

所謂外在理論指行為人為稅捐規避時，不僅行為人必須該

當該稅捐的各項構成要件，還必須再額外判斷「稅捐規避行

為」構成要件亦該當。即兩者均須該當，始構成規避特定稅目

的稅捐規避行為。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條第 3項為稅捐規避

行為的定義，學理將其解析為： 

1.構成要件 

（1）客觀要件 

A.行為人 

稅捐規避主體，原則要有行為人，行為人包括納稅義務

人，及其親近的第三人。稅捐規避行為人未必是納稅義務人

外在理論 

內在理論 
稅捐規避 

 
構成要件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第 7條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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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也可能為納稅義務人親近的第三人。 

B.濫用法律形成 

行為人的行為是被評價為濫用法律形成。濫用法律形成

通常是濫用私法契約，透過契約組合安排，可以達到經濟實

質的目的，但無須繳納該繳的稅負。而法律形成所指，第一

為組織關係；第二為契約行為；第三為契約加組織的方式。 

C.獲得不當的租稅利益 

獲得不當的租稅利益，不當的租稅利益反應出前面的法

律形成非相當。若第二個構成要件是正常的使用契約、組織

手段，則為獲得正當的租稅利益。因此第三個構成要件，與

第二個構成要件須結合綜合判斷。 

D.欠缺合理的理由 

欠缺相當正當的理由，判斷行為人的契約或組織安排，

有無正當的，特別是商業上正當的理由，即 Good Business 

Reasons，足以說明、說服人的商業上的理由，尤其是各式

各樣的商業上的決定。 

（2）主觀要件 

以上客觀構成要件該當時，再判斷主觀上稅捐規避的意

圖。即規避行為，來自於行為人刻意操作安排，組織設立、契

約排列組合，行為人明知，且有意使其發生。 

2.法律效果 

稅捐規避構成要件該當後，其法律效果為以其相當之法律

形式，即以原來應構成的稅捐負擔，決定其稅捐上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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